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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东总屯村1宗工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咨询
委托方：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专业人员：
边远、叶凌
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2-1-0610-P01SGCB6号

咨询意见函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东总屯村1宗工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收购补偿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东总屯村1宗工业用地。该项目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东总屯村。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1出）第00134号]复印件，咨询对象规划东至道路，西至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南至孙王场村，北至北京市国土资源局通州分局储备中心。本项目用地面积为42914.44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57年5月10日，土地使用权人为北京隆鹤置业有限公司，现状该地块上有待拆除建筑物。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2年10月9日。本次咨询目的是为委托方了解咨询对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收购补偿价格提供咨询意见。本次咨询根据咨询目的以及委托方要求，结合委托方提供的资料进行如下设定：

1. 土地用途设定：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1出）第00134号]复印件及其介绍，本次评估咨询对象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人为北京隆鹤置业有限公司。

2. 土地使用权类型：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1出）第00134号]复印件及其介绍，咨询对象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故本次评估的是其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3. 土地开发程度设定：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调查，咨询对象所属工业类五级地价区，该级别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其介绍，该地块内已接通临水临电，地块内有待拆除建筑物，本次咨询目的为为委托方了解咨询对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收购补偿价格提供咨询意见，故本次咨询不考虑地上建筑物对咨询对象的影响，本次咨询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通路、通电、通上水），宗地内“场地平整”。

4. 土地使用权年限设定：

本次咨询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年期为34.6年。

5．容积率的设定： 

根据委托方介绍，咨询对象实际容积率小于1.0。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收购补偿价格评估中，按照《北京市企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北估秘（2018）004号]（以下简称《指引》）、《北京市企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应用有关说明的通知[北估秘（2021）001号] （以下简称《指引》），当采用房地分开评估时，实际容积率小于1.0的，设定容积率为1.0进行土地使用权价格评估。故本次评估设定容积率为1.0。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要求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2年10月9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土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约为26890.1881万元（币种：人民币）。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未进行现场查勘，咨询对象宗地现状、权属情况等均以委托人介绍为依据进行设定。如上述情况与实际不符或发生变化，咨询结果将相应进行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十月十日 

附：

1.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1）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通过对待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的分析，利用宗地地价修正系数，对各级政府已公布的同类用途级别或区域基准地价进行修正，估算待估宗地客观价格的方法。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22〕12号]及其附件，其计算公式为：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或楼层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2）成本逼近法

成本逼近法以取得和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客观费用之合为主要依据，加上客观的利润、利息、应缴纳的税金和土地增值收益等确定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基本计算公式为：

P1=Ea+Ed+T+R1+R2+R3
= PE+R3
式中：

P1——待估宗地价格

Ea——土地取得费
Ed——土地开发费
T——税费

R1——利息
R2——利润
R3——土地增值
PE——土地成本价格

2.测算过程

（1）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2783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2880
	依据咨询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咨询对象用途
	工业
	土地级别
	五级
	区片编号
	V-通1

	B)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97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咨询对象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三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1.5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不一致，缺少通下水、通讯、通燃气、通热
	对应的开发费
	　145

	B
	用途修正系数
	1
	用途类别
	工业用地

	C
	期日修正指数
	1.0419
	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

	D
	年期修正系数
	0.893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0%
	剩余使用年限（n）
	34.6
	出让年限（N）
	50

	E
	容积率修正（X）
	1.122
	依据咨询对象用途及所处楼层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工业用途修正系数表》确定

	F
	因素修正系数
	1.0000
	未进行现场查勘，暂未修正

	G
	楼面熟地价
	2905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因咨询对象实际容积率小于1，按1计算，故楼面熟地价等于地面熟地价。

（2）成本逼近法评估测算土地使用权价格

土地取得费及相关税费=征地补偿及相关税费+拆迁补偿费及相关税费

根据“收购补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成本逼近法中土地取得费，可选用同区域或类似区域内三个（含）以上经审定后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成本数据进行修正后确定。经评估专业人员收集整理，选取的三个经审定后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位置与估价对象位置示意图如下：[image: image1.png]



估价对象征地补偿及相关税费、拆迁补偿费及相关税费对三个项目进行比较修正，即：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东总屯村1宗工业用地
	系数
	通州区0203街区焦王庄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系数
	通州区国家环保产业园区居住配套二期项目YZ00-0703-6001、6004、6005、6006、6007地块
	系数
	通州区西小马庄居住项目B-2.2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北京城市副中心 0302街区FZX-0302-6002、6004地块）
	系数

	
	通州区梨园镇
	
	通州区0203街区焦王庄地块
	
	通州区马驹桥镇
	
	通州区梨园镇
	

	交易时间
	2022年10月9日
	100
	2018年9月
	86.6
	2019年2月
	89.2
	2020年4月
	93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区域因素
	产业集聚程度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一般
	97
	一般
	97
	较好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好
	100
	好
	100
	较好
	98
	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五通
	98
	七通
	100

	
	临街状况
	双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99
	单面临街
	99
	单面临街
	99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42914.44
	100
	80400
	100
	179400
	101
	66900
	100

	
	宗地形状
	较不规则
	100
	较规则
	101
	较规则
	101
	较规则
	101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六通
	103
	六通
	103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单价
	——
	6873
	5082
	6458

	比较价格
	6995
	8023
	5939
	7017


	序号
	项目
	总额（元）
	面积
	单价
	系数
	备注

	1
	土地取得费
	30019
	42914.44
	6995
	——
	

	2
	土地开发费
	858
	42914.44
	200
	——
	即宗地红线外市政费用及宗地红线内土地平整费用，根据待估宗地区域对土地开发成本来估算。

	3
	税费
	——
	——
	——
	——
	在土地取得和开发过程中影响政府缴纳的税费，包括耕地占用税、耕地开垦费、征地管理费等以及其他在土地取得过程中直接相关的税费

	4
	贷款利息
	1324
	——
	——
	4.35%
	((１＋３)×土地开发期+２×(土地开发期÷２))×利率

	5
	利润
	3705
	——
	——
	12%
	（１＋２＋３）×利润率

	6
	土地成本价格
	35906
	——
	——
	——
	1-５项之和

	7
	土地增值
	4668
	——
	——
	13%
	６×增值率；参考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计取

	8
	无限年期土地价格
	40574
	——
	——
	——
	６＋７

	9
	有限年期土地价格
	33068
	——
	——
	0.815
	８×年期修正系数

	10
	土地价格
	33068
	42914.44
	7706
	——
	　


（3）求取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价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评估方法测算的结果，两种评估方法得出的评估结果相差较大，可采用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故本次评估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取权重为30%，成本逼近法取权重为70%，则有：

地面价 =2905×30%+7706×70% 

=6266（元/平方米）

=418（万元/亩）

土地总价 =6266×42914.44÷10000 =26890.188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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